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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旨在探究日治時期的法院活動，以及當時民衆正義觀之轉型，

亦即探討社會與經濟等脈絡因素，對於司法實踐與正義觀的影響。具

體而言，本書嘗試以作者所命名及整編的《日治法院檔案》內，台北

地方法院民刑事判決原本為史料，以兼顧量化及質性之研究，探究日

治時期人民經由使用或接觸現代型法院，而產生怎樣的司法正義觀的

蛻變。有別於史學界藉由日記、小說等素材窺知人們的法律觀念，本

書透過記載法院內活動及其裁判結果的司法檔案，推論出社會整體及

各個次群體在文化觀念上的變遷。本書結論認為，日治時期的台灣人

雖已有「到法院相告」的經驗，但到日治後期，多數台灣人民仍受到

傳統刑事司法正義觀的影響，因此整體而言，司法正義觀的轉型程度

有限。

本書透過跨學科的視野，以及兼顧量化與質性分析的研究方法，

為司法正義觀在台灣社會如何發展與變遷的問題，提供了十分具有參

考價值的學術觀點。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探究法制轉換歷程中，人民

是否及如何切身體驗法制轉換的影響，更在於提出司法制度發展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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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社會條件的省思。本書的研究發現及研究成果，除了帶來學術上的

貢獻，對於從事司法與法制改革者而言，也能促進一定的啟發。

王泰升，現任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兼出版中心主任、中央研究

院台史所暨法律所合聘研究員、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、台灣法律史

學會理事長。專精於台灣法律史、傳統中國法、法與社會之研究。

年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所著《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

革》同時有華文英文日文版本，並有華文專書《去法院相告：日治台

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》、《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：從「內地延長」到「自

主繼受」》、《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》（合著）、《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》

等數本，與日文專書《台湾法における日本的要素》，以及許多華文、

英文撰寫或被翻譯為日文、英文、韓文、德文的論文。研究議題以台

灣法律的現代化、法學史、憲法史、司法史、民法史為主。

曾獲台大教學傑出獎、優良導師獎和教學優良獎及受聘為終身特

聘教授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傑出台灣文獻研究獎、教育部學術獎、國

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、西雅圖華大法學院傑出校友終身成就獎。曾於

哈佛大學、西雅圖華大、早稻田大學、新加坡大學、東京大學等校法

學部門為訪問學者。曾任台大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所長兼法律學院

副院長、國科會法律學門召集人、台灣法學會理事長、政大歷史系或

台史所及台師大台史所的兼任教授、台北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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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年的 月，跟「病院」一樣來自西方、具有所謂「現代

性」的「法院」，出現於台灣。此後人們可能會「去法院相告」，而不

再僅知「去衙門打官司」。於今一般人生病時，大概會想找「病院」，

但發生糾紛或身體、財產受侵害時，卻不一定想找「法院」；且相當

信任西式醫院的診斷，卻不一定信任西式法院的判案。推究其故，可

能從 年以來，西式法院的實際運作，就沒有像西式醫院那樣逐

漸獲得人們廣泛的支持與信賴。本書擬探究日治時期人民如何使用法

院，以致司法正義觀有怎樣的轉變。按「去衙門打官司」與「去法院

相告」，代表兩種不同法制底下相異的司法正義觀。就制裁犯罪與解

決紛爭，傳統中國法在「君父權統治」架構下，由子民訴冤、父母官

糾問後為裁斷；自近代西方傳入的現代法，則在個人主義、自由主義

法理念下，以當事人相互控訴（刑案原告為檢察官）、法官居中依法

裁判的訴訟程序處理。

日本統治當局僅導入一部分的現代法院制度，以減少殖民地司法

經費支出。其引進採取「判調分立」的現代法院訴訟制度，但將父母

官聽訟的傳統，轉譯為地方行政官的民事爭訟調停，由調停官強求爭

議者接受不一定依法所做的裁斷，混淆判、調之分際。引進用以搭配

「審辯分立」的律師制度，但日治前期曾將由男性親屬或受雇人代為

呈控的傳統，轉譯為不具律師資格的親屬或受雇人經法院許可得為訴

訟代理人，且在民事爭訟調停始終不准律師為代理人。引進本於「審

檢辯分立」的檢察官制度，但將由廳縣官裁斷輕罪的傳統，轉譯為由

地方高階警官為犯罪即決，以致大多數刑事案件並非由檢察官處理。

引進司法審判權與司法行政權二分，但不施行最可彰顯行政司法分立

的行政訴訟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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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下台灣人依社會階層別、地域別、性別等，透過不同的使用

法院經驗，其司法正義觀已有不同程度的轉變。本書將日治時期台北

地方法院 件民事判決、 件刑事判決的當事人各項資料，

以及訴訟的年代、類型、參與者、結果等作為變數，進行編碼後為交

叉分析。此實證研究發現，較易發生現代商業糾紛的商人階層，較傾

向於使用法院，而感受到判調分立。住所距法院遙遠者，雖為避免舟

車勞頓等而較常聘請律師，但因而須負擔高額律師費用，導致較少使

用法院，尤以經濟弱勢者為然，從而少有機會接觸律師而體會審辯分

立。民事案件當事人絕大多數為男性，其較有機會改採現代司法觀，

但不乏女性將家族紛爭帶入法院而受現代司法影響。在大多數刑案未

進入法院的情形下，日治後期法院內刑案近三成是以未曾與檢察官對

辯的方式終結，故一般人難以理解審檢辯分立下檢察官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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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第一次以專書得獎。雖是單獨的一本書受到肯定，但若沒有

提供基礎知識的一個學術領域、相互幫忙的一群朋友，就沒有這本書。

論其緣由，仍須從 年談起，當時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追問只有

到了海外、本於台灣主體觀才有的疑惑：日本統治下台灣的法律是什

麼？沒有想太多，毅然為此捨棄律師，轉行做研究。於是 世紀

年代起，出現當今國內外學界所知、台灣觀點的台灣法律史，及其研

究社群。這本《去法院相告》（可用台灣福佬話唸），正立足於台灣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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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時期法律史的研究成果。

此書的創作亦出於偶然。剛好深知我學術興趣的劉晏齊教授提議，

可請陳若蘭教授以其統計專業協助我探究《日治法院檔案》。基於台

灣司法史的研究，一直認為今之司法改革應先了解人民的司法觀念是

什麼，因此再次「沒有想太多」，即邀請陳若蘭教授一方面實際操作，

另一方面教我認識從編碼開始的統計分析方法。恰巧研究能力甚佳的

林實芳律師回台大當博士生，故可協助蒐集及爬梳各項史料，並參與

對實證分析結果之詮釋。原先無意寫成專書，是在中研院人社中心發

表後，始萌生此念頭。

同樣偶然的是，獲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。衷

心感謝院方不吝於鼓勵愛尋夢的學術人，也希望與家人、學生及好友

分享這份榮耀。




